元江县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村公益性公墓的建设和管理，节约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根据《殡葬管理条例》《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云南省公墓管理规定》和《玉溪市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元江县行政区域内农村公益性公墓的规划建设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农村公益性公墓，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为当地农村村（居）民提供骨灰或者遗体安葬服务的公共墓地及其设施。

第三条   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公益性公墓的管理经费和建设补助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县乡两级建立健全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管理的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

第四条  县民政局负责全县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的规划编制、审批、管理的指导和监督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负责辖区内农村公益性公墓的建设、管理和服务等具体工作。 
县发展改革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水利局、县林业和草原局、县财政局、县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元江分局、县民族宗教局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加强协作、共同做好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农村公益性公墓规划由县民政局会同县自然资源局、县发展改革局、县水利局、县林业和草原局、市生态环境局元江分局等部门，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本行政区域殡葬改革发展规划等要求编制。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报市民政部门备案。

第六条  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应当坚持节约殡葬用地，保护生态环境，方便群众的原则，其建设规模根据辖区人口数量和6‰的年死亡比例确定。
提倡和鼓励树葬、花坛葬、草坪葬、壁葬、塔葬和骨灰集中存放等生态节约土地的方式安葬。
第七条  新增农村公益性公墓用地应当按照建设用地管理，通过划拨方式或者使用集体建设用地方式供地。占用林地、草地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其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优先选择在荒山、荒坡、非耕地或不宜耕种的贫瘠土地上建设。

禁止在下列区域内规划建设农村公益性公墓： 
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水库、河流、引水渠堤坝 200 
米以内和水源保护区；城市面山范围；铁路和国道、省道及其他干线两侧建筑控制区内，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区域。
第八条  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根据需要由村（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同意后，报县民政局审批。具体项目涉及的用地、环评等按照有关规定组织报批。
第九条  农村公益性公墓的建设资金来源：

（一）国家、省、市补助资金；
（二）县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投入资金；
（三）村（居）民委员会自筹资金；
（四）社会赞助、捐助资金等。
建设资金做到专款专用，依法向社会公开收支情况，并接受监督，不得向村（居）民摊派。
第十条  农村公益性公墓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建设：
（一）单人墓穴每穴不超过0.5 平方米，双人合葬墓穴每穴不得超过 0.8 平方米；

（二）墓碑高度不得超过0.6 米，宽度不得超过 0.6 米。不得建石围栏等附属设施，卧碑高度不超过地面15厘米；
（三）绿地面积不低于总面积的40%，绿化覆盖率不得低于75%；
（四）墓区道路符合有关技术规范，设置标志标牌，配备停车场、管理用房、祭扫场所、消防安全等设施。
第十一条  经批准建设的农村公益性公墓，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履行项目实施职责并组织初验后，报县民政局会同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发展改革局、县水利局、县林业和草原局、市生态环境局元江分局等部门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二条  农村公益性公墓迁移或者改扩建、撤销，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经县民政局审核，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民政部门备案。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停止公益性公墓的管理和服务。
第三章  墓地管理
    第十三条  农村公益性公墓主要为当地农村村（居）民提供骨灰安葬服务；
在建立公墓的村（居）民委员会有固定居住场所且有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的非当地户籍村（居）民且回其户籍所在地安葬确有困难的，具体的安葬范围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划定，报县民政局备案。

第十四条  农村公益性公墓实行墓地实名登记。
公墓管理单位应当凭死亡证、火化证安排入葬，安葬时按顺序号依次安排墓位，并向丧属发放安葬证。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以营利为目的公益性公墓建设和承包经营；
（二）转让、炒买炒卖公益性公墓墓穴或者骨灰存放格位；
（三）不按照顺序号依次安葬；
（四）修建家族、宗族墓地；
（五）改变墓穴占地面积、安装超标墓碑；

（六）不得提前认占墓穴位；
（七）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六条  农村公益性公墓价格及其维护管理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县发展改革局会同县民政局，按照设施审批权限制定具体价格收费标准和政策，并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七条  农村公益性公墓的管理单位应当按照县发展改革局和县民政局核定的政府指导价标准执行，并在公墓入口醒目位置设立价格和收费公示牌，公开墓穴价格、公墓维护管理费和价格投诉电话等。

第十八条  农村公益性公墓收取的费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收取的费用可用于公益性公墓建设、管理、维护等支出，禁止挪作他用。资金的收支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监管。

第十九条  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公墓的管理，维护墓区内公共财产安全和秩序，进行墓区绿化和对墓穴进行维护、修缮，保持墓区的幽美、肃穆和墓穴的完好、整洁。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做好墓位（格位）档案信息管理工作，对墓穴使用情况、收费票据等相关材料档案进行永久保存，对添加或变更的信息记录及时存档，并将有关信息录入殡葬信息化管理系统。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县民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水利局、县林业和草原局、市生态环境局元江分局等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益性公墓建设和管理过程中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相关部门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进行问责或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国家政策允许土葬的回族等少数民族农村公益性公墓的建设和管理，依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县人民政府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省、市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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